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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科技大學經費支用注意事項 
一、 補助計畫請購作業程序注意事項：  

1.動支經費需於事前預先提出需求簽文，經校長核准後方可動支。  

2.各項單據中之用途說明及摘要請務必填寫。  

3.憑証日期順序：  

估價單→請購單 /需求簽文→底價單→價格及底價分析表→比價會

議記錄→合約書→送貨單→驗收→發票→付款日。  

4.請購單 /需求簽文、估價單、驗收單、發票有關之品名、規格、數

量應一致。  

5.使用校內經費預算者，無論金額大小皆需於事前預先提出需求簽

文，經核准後方可動支。  

 

二、 驗收作業： 

1.資本門：應會保管組作財產分類及驗收，單位同仁驗收後於粘存

單驗收核章，由保管組檢附照片並加蓋驗收。  

2.物品及耗材：應會保管組作物品列管或耗材驗收。  

(1) 驗收規定如下： 

金額 流程 

5,000以下 由單位同仁自行驗收，並於粘存單驗收核章。 

5,000至 9,999 由單位同仁自行驗收檢附照片，並於粘存單

驗收核章。  

10,000以上 由單位同仁會同總務處驗收，單位同仁驗收

後於粘存單驗收核章，由保管組檢附照片並

加蓋驗收。  

(2) 照片需清晰可見其品名、規格等，若有多樣物品時請註明、標

示清楚。  

(3) 若資本門或物品耗材等在校外者，請單位自行拍照後，由保管

組進行書面審核。  

 

三、 經費核銷應注意事項： 

(一 )  發票、收據：應填具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73502016）、開立日期 (實

際交易日 )及買受人（中信金學校財團法人中信科技大學）  

1.小規模收據應加蓋商號免用統一發票章及負責人私章。  

2.收銀機統一發票，請在發票上註明品名並由經手人簽章。  

3.收銀機統一發票若缺統一編號，請廠商蓋上統一發票專用章 (不可

為店章 )，並註記本校統編。  

4.若發票未註明品名而附有收據清單者請將清單一併黏貼核銷。  

5.有關單據之品名若以原文書寫者，請譯註中文，並請經手人蓋

章。  

6.向國外廠商購置項目，應列有結匯水單、進口賣匯紀錄單及該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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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之正式收據，總金額須備註折合新台幣之金額並加蓋經手人

章。  

7.若收據內容有塗改，請加蓋廠商之負責人章。  

8.大寫金額不得塗改，否則視同無效。  

 

(二 )  黏貼支出憑證粘存單應注意事項：  

1.教育部補助使用粉紅色支出粘存單。  

2.高教深耕補助款使用橘色支出粘存單。  

3.國科會使用綠色支出粘存單。  

4.產學合作、廠商配合款使用淡黃色支出粘存單  

5.獎助學金使用藍色支出粘存單。  

6.推廣教育使用深黃色支出粘存單。  

7.黏貼支出憑證粘存單時發票在上，其他附屬憑證（如估價單、驗

收單、會議記議等）可貼另一張粘存單訂於後方，每張粘存單至

多貼五張憑證。  

 

(三 )  憑證核銷需檢附之相關憑證  

1.講座鐘點費等：  

(1)  印領清冊：   

A.  應載明費用類別、計畫代號、計畫名稱及起訖日期。  

B.  應填妥身分別、身份證字號、戶籍地址、連絡電話應扣稅

額及代扣項目，以利所得申報。  

C.  若由學校匯款者，可免簽名；若支領現金 (由承辦人預先

墊付 )者，務必簽名 (正楷 )並填妥身分證字號。  

(2)  應註明課程名稱、時間、節數及單價。  

(3)  校內人員除實際擔任授課者，得依規定支領講座鐘點費外，

不得支領出席費、稿費、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

費、諮詢費、訪視費及評鑑費等相關酬勞。  

2.校外人士出席費、諮詢費、主持費、引言費、稿費、審查費：  

(1)  出席費、諮詢費、主持費、引言費：檢附會議紀錄、簽到表

或研習 (討 )會之議程  

(2)  稿費：檢附完成之文章稿件 (註明字數及計算方式 ) 

(3)  審查費：檢附會議紀錄、簽到表及審查項目  

3.工作費、工讀費：檢附出勤紀錄表及工作內容 (依教育部時薪及日

薪標準 ) 

4.交通費：  

(1)  依據「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  

(2)  交通費均覈實報支；搭乘飛機、高鐵、座 (艙 )位有分等之船

舶者，應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當日往返者得檢附單趟

票據計。  

(3)  搭乘計程車之費用，不得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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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行開車者，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

之票價報支，但不得另行報支油料、過路（橋）、停車等費

用。  

5.出差旅費：  

(1)  依本校「出差旅費報支辦法」第四條規定，凡經核定以公差

假出差者，請於出差畢十五日內檢據核銷。  

(2)  檢附出差報告書及公差假核准簽文等。  

(3)  高速公路通行費，請註明事由及起訖地點。  

(4)  受訓 (或有核發研習時數 )者，不得報支雜費。  

6.膳食費 (便當、飲料、餐盒 )等：需檢附會議紀錄、簽到表。  

 上限 340 元 /日 (早膳 60、午膳 120、茶點 40、晚膳 120) 

7.郵電費：郵資以郵局出具之購買票品証明單為合法入帳憑證，並

於空白處說明其用途。  

8.廣告費：檢附樣張及樣本（如刊登在報紙之廣告應附當天整張有

載明日期版面的報紙）。  

9.印刷費：檢附樣張 (如一般影印、海報 )及提供照片 (如紅布條 )。  

10.場地佈置費：檢附場地佈置照片。  

11.辦理活動、演講等：需檢附簽到表及照片 (可見演講人 )。  

12.若有競賽相關名次獎金核銷，請提供評比過程及依據辦法。  

 

(四 )  常見錯誤及正確做法：  

錯誤做法  正確做法  

請購日於發票日之後。  
應於活動前提出需求簽文 /請購

申請，經核准後方執行。  

報價單缺學校名稱、報價日期、

中文品名及議價後金額、議價日

期。  

1.確實查閱廠商報價單：學校名

稱、報價日期、中文品名、並註

明含稅價 /未稅價、發票章                                                                   

2.議價後，需註明經議價後金額

及日期並再加蓋廠商發票章。  

底價單廠商名稱、報價金額與廠

商報價單不符。  

1.底價單資料需與廠商報價單相

符。                                                       

2.預算金額、廠商報價金額、參

考底價相同時，需於備註欄位序

明原因。  

比議價會議記錄內容與廠商報價

單不符。  

1.請購金額為 15 萬元以上需有

『比議價會議記錄』                                       

2.內容需與廠商報價單相符。  

購買設備未檢附出貨單。  出貨單需有簽收人與收貨日期。  



4 

錯誤做法  正確做法  

驗收紀錄表缺單價、廠牌、型

號、規格、存放處所，或內容填

寫錯誤。  

確實填報。  

支出粘存單修改後未補蓋章  
金額不可塗改，餘修改處皆須補

蓋章  

支出粘存單缺章且未加註日期  
請於送出前再次檢核，簽核欄位

確實用印並加註日期。  

製作影本憑證或檢附影本佐證資

料時，相關文件模糊  

影本憑證黏貼時，務必確定  

文件單據完整及清楚。  

粘存單顏色錯誤  
依據黏貼支出憑證粘存單應注意

事項，列印粘存單。  

支出粘存單出席費、諮詢費等未

檢附會議簽到表  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

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檢

附會議議程及簽到表。 ) 膳費未檢付簽到表 /簽領表或便

當數量大於簽到表人數。  

收銀機統一發票  

漏 key 學校統編  

請店家在發票空白處加蓋「統一

發票專用章」並以原子筆寫上學

校統編。  
注意：「統一發票專用章」與「店

章」不同，請檢視戳章內容應

有【統一發票專用章】及【統

一編號】等字樣。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店家所蓋的戳章沒有統一編號  

請於收據空白處以原子筆填上店

家統一編號。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店家提不出統一編號  

請加貼千分之四印花稅票及於空

白處寫上受領人姓名、身分證字

號、戶籍地外並由受領人親自簽

名或蓋章。  
注意：最好不要拿此類收據報帳，因

為全民有義務防賭營業者逃漏

稅。視為個人所得依「各類所

得扣繳率標準」辦理扣繳。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品名、數量、單價、總價塗改者  

請於修 (塗 )改處加蓋店家負責人  

章。  

新台幣國字大寫處有修 (塗 )改  依規定該處不得有修 (塗 )改，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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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做法  正確做法  

請廠商重新開立。  

購物袋不可核銷  
核銷時應扣除購物袋金額，可註

記「僅核 XX 元整」，並加蓋章  

核銷金額超過需求簽文預算金額  
請上簽呈補請購超支部分，並檢

附核准後公文於核銷文件中。  

未編列雇主補充保費  

講座鐘點費、出席費、稿費、審

查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

費、諮詢費、訪視費及評鑑費等

應編列雇主補充保費 (*2.11%)。  

 

(五 )  相關依據：  

若個別計畫有規定，優先依個別計畫規定辦理，餘依以下辦法：  

1.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  

2.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3.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4.講座鐘點費支給表  

5.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要點  

 

四、  補助經費結報：  

相關文件一份送至會計室辦理結案 (若無則免 ) 

應備文件 (包括補助機關來函、學校發函至補助機關 )如下：  

1.經費申請函文 (補助機關來函 ) 

2.經費提出申請函文 (學校發函至補助機關 ) 

3.經費核定函文 (補助機關來函 ) 

4.經費核定表  

5.經費結算函文 (學校發給補助機關 ) 

6.經費收支結算表  

7.報部核結函文 (補助機關來函 ) 

 

五、  產學合作案：  

1.產學合作案合約書，應一份送至會計室留存。  

2.經費核銷依合約書規定及配合學校規定，在期程內核銷完畢。  

3.計畫主持人應記錄經費支用狀況以控制計畫預算執行。  

 

六、 其他宣導及注意事項： 

1.計畫所需人員（含專任助理、兼任助理及臨時工等助理人員）之進

用應符合利益迴避原則，且須按人事室規定填寫聘用申請表。  

2.辦理各項支付，超過 1 萬元之款項按規定應逕付廠商，若有特殊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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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必須由承辦人先行預借或墊付者，應專案簽准後辦理。  

3.各項活動及採購一律事先陳核後，方可執行。  

4.經費預算表需評估活動效益 (活動目的 )，請盡可能數據化。  

5.活動陳核時須說明活動目的、活動日期、活動時間、參加人數、講

師經歷等。  

6.各補助計畫經費經本部核定撥付後，應按規定核實支用，不得挪移

墊用，並不得有消化預算情事。  

7.向機關申請支付款項，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

實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8.不得意圖規避政府採購法，分批辦理採購。  

9.執行補助或委辦計畫經費應遵守撥款單位相關規定辦理。  

10.  各計畫人事費及行政管理費，除經教育部同意者外，不得流入。  

11.  資本門經費不得流用至經常門。  

12.  配合款無法流用至補助款。  


